& F PR AFEERFG P
RN A e
FFRRIA BRY
3  BFpE

PR EARGRAREEIFIRE () T2 AR AR
114297 2P 2 5h % 5 > 2| 4o

R
wd e R ATE 20,954~ 0 2 p ARI14E87 16P A2 i
Hpak o REFEIFF LB 2L -
TR FRERLL00d AL f S FEARE P AT L
BRAIHBRE Y FHP L REFEJFF AT AL -
ﬂw’l‘ NS im o fe Ak U ATA H20,954 7% 5 R A TR EHER . F

g;;; EY 86’:}‘»:11—51]%,5:']%1 » 5 TK@'%L%‘FF v ad B - g
FEmm & o

S RAATFAE AR M ARLI2EG? zm 15pE284 35 » B3k
B 95 A5000-00005Lf E £ 41482 > M EFLE P FERT
Bakkeyd w0k U ("f%u-,fiiru:f« L) BF o FIR K
Fird 4 24z B4 > A pid REKEFAL LR
oy & ﬁm f?% F0 k&% F 2z B g 545000-0000%5 p
PR (THALIR) g s L AR (TAELL
iﬁ)oﬁﬁiﬁﬁWﬁﬂ&Q’ﬂéiﬂ%%ﬁaﬁﬁﬁ
B ATEE (TR ) 20,9547 (¢ 7 i HFEIFRY
1,496~ ~ %38 1 7§ * 19,458~ ) o x i F 2 5 531F 5 1

%— 7



FRAIE S 2 IS £k kR $530F %
v S 184S DE R A $191F 22 51966 £ R %
BAch B3R EE 0 L EP A BN H R 2209545 > 2
fAsviR g A EE R pAT F P b o R E 13598
2. 414

~$4%<;?%%$Bd%’ﬁ%ﬁﬁﬂ# (ACE: il

’4_\?'1@’ ,,tl%q*“
A 2 4 o ARG 4

% 4 ,aﬁ%“%’v;&piﬁ"%ﬁp
EEAREERL > N T AT S
Roorgpr ez e o r et £

! ‘ ‘ % 19108222 g %53
%“Uﬁ%iAWijwvo«@%m—ﬁﬁ%’i@‘@ﬂ—
WRRE A BT (T2 B E PR R 2 4 2 4

PR P o A B B N E o R

13: IFL;E%‘H
ﬁ%‘ﬁ%iﬁiaﬁﬁﬁﬁa
EipitaEs (ARES) - #Ls
B2 2w AN IREAD P IS AR TR
THRUEARER > RAEFWEF80EFIE DR 5
o ERT ARF PR AL 2 25k F ikt HR T 530
A2 EA TR A X AR GRE o BApY IR M

B RPARARLIRBEZRGFSZHTIRFF T T RiEE

1'“3%
,\rmL Jﬁ?
1S 1’76*
=

N

o
3
>
T
T
A
).
>
T
=00



f~4

SEFFE T T R

(g )%@‘*l‘fﬂﬁiﬁﬁm-‘g ’ 1;1712»4*“ R R

2 HO3EN TR LR p BT B

Bk X2 % 1960F s Rpa ot

EEE A NEF23HED F20MF 2 o B F 0 RAZF

LG #3180 1 4+ LT 48 > 2 T BB R T 5

f‘i-i%;‘“-wi?’fﬁ_u&éﬂ"ﬁém (b4 2*“’%%’[—"1”‘"%?—7
CRBAITE) Mt ERBERTTER FOX XN E € kb

%%0§$ﬁﬁﬁikﬂﬂ B REA o RA A i

r 1,496~ ~ A

%- ﬁﬂ@ “Lra;\iw
oo km R o B ;E ﬁfﬁ#’rg_, s B o
PRif L B R w AR R T ¥ 20,9545 > B BT ¥
LA
Hidm A% pXEL A fRuEFE - HGRHE
Adesrm Fdymhk o AR EAEFEZAH AL NS HE
LR B N N
ERLHESE > G @GR e I H L B L
Brdflizdi BHF ARG 2 "Tﬁ,é,i?%iﬁ » ¥ &
"}J" 509 0 X2 %2290F %278 ~ %233FEF1E W EE %203
ETF P o AEREFPALZEREF S
ARETEGP R G FFwhEp o
ok AEE2 W p w[14£87 15p (ELj\I‘;rﬁé a:37i39
F) AT FHe L REaNF%6+E2L 0 B
;}7%,\0
Fherit s R kR EF1840E % 13 @ X >
1961 2 (%% i %5315 % 197 L 23k foik 2
g%:’fr,#i riFE Y P
& 4150% H 2 1L
ivm&ﬁﬁﬁsﬁ?
2 20T fi ik BRE R

% 1918522~

P2 % 20,954~ » %
T114E82 15 A2 i B P 2 > B
» B3R o S EF o

P2 A R A E IFTE $4360F

LB F o T ikl iE % 43601% 2238

b
i
mj



*HA436FE 2 0 i H392F H2HAR L BRHEE £
AR R B S BT o

= ST ﬁ«};ﬁ\m:ffi NEFWEFT8E ~ % 91i% %37 o
TRBAE N R AN E R Y fidcd v 5258 7
= o

FAMEE 2P £

(+5%)

5 p & 5F G %) o
R L 1,500= B2
& 3 1,500~

ELAGRR AT
AR 4oy 2R B EE 0200 pe A D PR

Tk PEN AL R TREETE A AHGEE A o
FEAZ b EUILGEF LAY A F L2 IR RE
Frowmd o AP TR LREA

CVRH AR L 2 HEHMP R o

i e N S W B Py B S APE S °

¥ R
i

ot EREFEA D IFE o - BB
v = EN fsﬂ 114

e
—

= ok ouf

;0 ‘é‘f
|
.
BN
© g

23 2

e

45

—J-‘G’\,J %’E%&—}—:";?\LL— %%\}ql— ”{FE ’,—L% ’ j'i.l,(,/ﬂ;i’fgb/i— L :‘_:1
/:..E; ’ 'Z‘%‘F’,:‘%—LO

= S REFWE 543615225 ¢
PR e b RmRd 0 AP T
() RHEEF 2242 AL F o
(CZRFBFRTIRE AL EF 2422
=~ RF T2 $4361F 2325 278 1 43815 3 % 445
I %4500 ~ %4540 ~ % 4551F ~ % 4591F ~ % 4627% ~ ¥ 463

W
DS

r (w
\\'\n
e
SRR
i



o~ 5 4680F ~ 54691F F 131 F 03k ~ #4712 %4730 %
FATOIEZ R E > R R F 2 PR B 2 o




.he-table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width: 100%;
  table-layout: fixed;
  border-collapse: collapse;
  
}

.he-td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min-height: 30px;
  line-height: 150%;
  vertical-align: top;
  padding: 3px 6px 3px 6px;
  border: 1px solid black;
  word-wrap: break-word;
  overflow: hidden;
}

.pen-record {
  display: flex;
  flex-direction: row;
}

.pen-record-an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ques {
  flex: initial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  max-width: 600px;
}

.pen-record-text {
  flex: 1;
  outline-color: #AAAAAA;
}

.he-h1 {
  text-align: center;
  font-size: 28px;
  line-height: 200%;
}

.he-h2 {
  line-height: 150%;
}

.he-h3 {
/*  font-weight: bold;
  line-height: 200%;*/
  /*padding-left: 96px;*/
}

/*.he-button {
  position: relative;
  display: inline-block;
  cursor: pointer;
  padding: 0 4px;
  margin: 0 2px;
  background: linear-gradient(#ffffff,#E0E1E2);
  border-radius: 3px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  -webkit-user-select: none !important;
  transition: opacity .1s ease,background-color .1s ease,color .1s ease,box-shadow .1s ease,background .1s ease;
}

.he-button:hover {
  background: #FFF;
  box-shadow: 0 0 0 1px rgba(34,36,38,.35) inset, 0 0 0 0 rgba(34,36,38,.15) inset;
}*/

.ui-resizable-helper {
    border: 2px dotted #888888;
    background-color: #888888;
    opacity: .3;
}

.thin-scrollbar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0px;
    width: 10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 {
    height: 15px;
    width: 15px;
}

::-webkit-scrollbar-thumb {
    border-radius: 5px;
    box-shadow: inset 0 0 6px rgba(0,0,0,0.6); 
    background-color: #DDDDDD;
}

/*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*/
table {
    white-space: inherit;
    line-h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weight: inherit;
    font-size: inherit;
    font-style: inherit;
}

@media print {
    .page-break {
        page-break-after: always;
    }
}

/*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*/
* { 
  -webkit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/* Safari/Chrome, other WebKit */
  -moz-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/* Firefox, other Gecko */
  box-sizing: border-box;         /* Opera/IE 8+ */
 }

/*selection color*/
::selection{
  background: #009FCC;
}

.barcode {
	font-family: "Free 3 of 9";
}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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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233號
原      告 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法定代理人  蔡伯龍  
訴訟代理人  潘素珍  
被      告  廖茂榮  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　　主　文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5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0,95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　　事實及理由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15時28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於行經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與漢中街50巷口處（下稱系爭事故地點）時，因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進而碰撞由原告承保、訴外人李欣龍所有並駕駛停等於系爭事故地點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造成系爭車輛受損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，原告本於保險責任賠付維修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20,954元（包含：鈑金工資費用1,49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9,458元），並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取得代位求償之權利等情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第19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0,95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，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所請求之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不得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　㈡經查，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行照影本、駕駛執照影本、初判汽車肇責調查報告表、汽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19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、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核對無訛（見限閱卷），堪認為真實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。是依上揭規定，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受損之結果間，具相當因果關係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依保險法第53條代位行使求償權，自屬有據。
　㈢再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再者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︰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此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查本件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原告因而支出修復費用20,954元（包含鈑金工資費用1,49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9,458元）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估價單、電子發票證明聯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），而依上開估價單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可知，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並無零件之更換，依前揭說明，自無須折舊，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回復原狀費用20,954元，自屬有據。
　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0,95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六、本件係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91條第3項。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戴于茜
（計算書）：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 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 　備　註
第一審裁判費　 　 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原告預付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韻宇　　　　　　
附錄：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　　(一)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　　(二)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:第438條至第445條、第448條至第450條、第454條、第455條、第459條、第462條、第463條、第468條、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、第471條至第473條及第475條之規定，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。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233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伯龍  

訴訟代理人  潘素珍  

被      告  廖茂榮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

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5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

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

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0,95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

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

   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

    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15時28分許，騎乘

    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於行經臺北市萬華區西

    寧南路與漢中街50巷口處（下稱系爭事故地點）時，因未保

    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進而碰撞由原告承保、訴外人李欣

    龍所有並駕駛停等於系爭事故地點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

    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造成系爭車輛受損（下稱系爭

    事故）。嗣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，原告本於保險責任賠付維

    修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20,954元（包含：鈑金工資費用1,49

    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9,458元），並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

    定取得代位求償之權利等情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

   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第196條等規定提起本

    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0,954元，及自起訴

    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，作何聲明或陳

    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

    。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

    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被保險人因

    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

    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

    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所請求之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

    為限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

    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

    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

    不得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。道路交通安全

    規則第94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

    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行照影本、駕駛執照影本、初

    判汽車肇責調查報告表、汽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（見本

    院卷第13至19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之道路交通事故初

    步分析研判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

    料表、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

    錄表核對無訛（見限閱卷），堪認為真實。而被告已於相當

    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

    書狀以供本院審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

    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。是依上揭規定，足認

    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受損之結果間，具相當因果關係

    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依保險法

    第53條代位行使求償權，自屬有據。

　㈢再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

    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再者，依民法第196

    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

    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︰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

    予折舊），此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

    參照。查本件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原告因而支出修復

    費用20,954元（包含鈑金工資費用1,49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

    9,458元）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估價單、電子發票證明聯在

    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），而依上開估價單及電子發

    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可知，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並無零件之更

    換，依前揭說明，自無須折舊，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

    爭車輛之回復原狀費用20,954元，自屬有據。

　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

    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

    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

    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

    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

    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

    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

    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為

    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原告主張以本件起

    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

    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19

    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0,954元，及自

    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

    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係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

    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

    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

    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91條第3項。

    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

    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戴于茜

（計算書）：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 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 　備　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 　 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原告預付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

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

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韻宇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(一)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(二)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:第438條至第445條、第448條

    至第450條、第454條、第455條、第459條、第462條、第463

    條、第468條、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、第471條至第473條及

    第475條之規定，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。




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小額判決

114年度北小字第3233號

原      告  和泰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



法定代理人  蔡伯龍  

訴訟代理人  潘素珍  

被      告  廖茂榮  





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損害賠償（交通）事件，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2日言詞辯論終結，判決如下：

　　主　文

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20,954元，及自民國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訴訟費用新臺幣1,500元由被告負擔，並給付原告自裁判確定之翌日起至訴訟費用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。

本判決得假執行。但被告以新臺幣20,954元為原告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　　事實及理由

一、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，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事，爰依原告之聲請，准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。

二、原告起訴主張：被告於民國112年6月21日15時28分許，騎乘車牌號碼000-0000號普通重型機車，於行經臺北市萬華區西寧南路與漢中街50巷口處（下稱系爭事故地點）時，因未保持行車安全距離之過失，進而碰撞由原告承保、訴外人李欣龍所有並駕駛停等於系爭事故地點之車牌號碼000-0000號自用小客車（下稱系爭車輛），造成系爭車輛受損（下稱系爭事故）。嗣系爭車輛經送修復後，原告本於保險責任賠付維修費用新臺幣（下同）20,954元（包含：鈑金工資費用1,49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9,458元），並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取得代位求償之權利等情，爰依保險法第53條第1項、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第196條等規定提起本件訴訟等語，並聲明：被告應給付原告20,95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。

三、被告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亦未提出書狀，作何聲明或陳述。

四、得心證之理由：

　㈠按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汽車、機車或其他非依軌道行駛之動力車輛，在使用中加損害於他人者，駕駛人應賠償因此所生之損害。被保險人因保險人應負保險責任之損失發生，而對於第三人有損失賠償請求權者，保險人得於給付賠償金額後，代位行使被保險人對於第三人之請求權。但其所請求之數額，以不逾賠償金額為限。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分別定有明文。次按汽車行駛時，駕駛人應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並行之間隔，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，不得在道路上蛇行，或以其他危險方式駕車。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94條第3項亦定有明文。

　㈡經查，原告就其所主張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與所述相符之道路交通事故當事人登記聯單、行照影本、駕駛執照影本、初判汽車肇責調查報告表、汽車險理賠申請書等件為證（見本院卷第13至19頁），並經本院依職權調取之道路交通事故初步分析研判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現場圖、道路交通事故補充資料表、道路交通事故談話紀錄表、道路交通事故照片黏貼紀錄表核對無訛（見限閱卷），堪認為真實。而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通知，既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，復未提出任何書狀以供本院審酌，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前段準用第1項前段規定，視同自認原告之主張。是依上揭規定，足認被告之過失行為與系爭車輛受損之結果間，具相當因果關係，原告主張被告應負侵權行為之損害賠償責任，並依保險法第53條代位行使求償權，自屬有據。

　㈢再按物被毀損時，被害人除得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民法第213條至第215條之適用。再者，依民法第196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用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︰修理材料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，此有最高法院77年度第9次民事庭會議決議可資參照。查本件車禍事故致系爭車輛受損，原告因而支出修復費用20,954元（包含鈑金工資費用1,496元、烤漆工資費用19,458元）之事實，業據其提出估價單、電子發票證明聯在卷可憑（見本院卷第21至25頁），而依上開估價單及電子發票證明聯所載項目可知，原告支出之修復費用並無零件之更換，依前揭說明，自無須折舊，是以，原告請求被告賠償系爭車輛之回復原狀費用20,954元，自屬有據。

　㈣末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，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，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，自受催告時起，負遲延責任。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，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，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，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；遲延之債務，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，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；應付利息之債務，其利率未經約定，亦無法律可據者，週年利率為5％，民法第229條第2項、第233條第1項前段及第203條定有明文。本件原告對被告之侵權行為損害賠償債權，為無確定給付期限之債權，揆諸前揭說明，原告主張以本件起訴狀繕本送達之翌日即114年8月15日（見本院卷第37至39頁）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亦屬有據。

五、綜上所述，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、第191條之2、196條及保險法第53條第1項規定請求被告賠償20,954元，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即114年8月15日起至清償日止，按週年利率5％計算之利息，為有理由，應予准許。

六、本件係小額程序為被告敗訴之判決，依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0規定，應依職權宣告假執行。並依同法第436條之23準用第436條第2項，適用同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，依職權宣告被告如預供擔保，得免為假執行。

七、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：民事訴訟法第78條、第91條第3項。並依職權以附錄計算書確定本件訴訟費用額如主文第2項所示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臺北簡易庭　法　官　戴于茜

（計算書）：

項　　　　目　　　　　　 金　額（新臺幣）　　 　備　註

第一審裁判費　 　 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原告預付

合　　　　計　　　　　　 1,500元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。

對於本件判決如有不服，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，上訴於本院合議庭，並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具繕本。

當事人之上訴，非以判決違背法令為理由不得為之，上訴狀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㈠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㈡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，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。

中　　華　　民　　國　　114 　年　　9 　　月　　23　　日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書記官　陳韻宇　　　　　　

附錄：

一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4第2項：

　　對於小額程序之第一審裁判上訴或抗告，非以其違背法令為

　　理由，不得為之。

二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25：

　　上訴狀內應記載上訴理由，表明下列各款事項：

　　(一)原判決所違背之法令及其具體內容。

　　(二)依訴訟資料可認為原判決有違背法令之具體事實。

三、民事訴訟法第436條之32第2項:第438條至第445條、第448條至第450條、第454條、第455條、第459條、第462條、第463條、第468條、第469條第1款至第5款、第471條至第473條及第475條之規定，於小額事件之上訴程序準用之。





